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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篇 财 政

第一章机构体制

第一节 机 构

一、机构队伍

石嘴山市财政局的前身是惠农县财政局。

1960年建市时成立石嘴山市财政局，配备财政干部9人，任命1名副局长主

持工作。1967—1970年“文革初期”，市财政局一度被撤销，财政工作由市生产指

挥部财贸组设专职人员管理。1971年成立石嘴山市财政税务局，下设预算组、

税收组、政工组，配备财税干部27人o 1979年1月，市财政与税务机构分设。重

新成立石嘴山市财政局，设政办科、预算科、企业财务科、农业财务科和监察科，

配备财政干部20人，任命局长1名、副局长2名o
’

1980年，为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限制消费性支出的规模，市财政局增设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定编3人，增加科级干部职数1名。同年，大武口

区、石嘴山区、石炭井区和郊区成立财政局，为市财政的全额预算拨款单位。

1983年，为做好文教、卫生和行政财务管理工作，将预算科的部分业务和人

员分离，增设行政事业财务科，定编3人，增加科级干部职数1名。同年，撤销监

察科，将政办科更名为秘书科，各区财政局改为财政科o 1984年撤销农业财

务科o

1985年，为了加强财政综合计划和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增设综合计划科，

定编3人，增加科级干部职数1名。同年，为了适应财会人员培训的需要，增设

会计函授站，定编3人，增加科级干部职数1名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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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恢复农业财务科，定编2人，增加科级干部职数1名o

1991年，增设监察科，定编3人，增加科级干部职数1名。同年，为了适应国

债工作发展的需要，便利群众购买和兑付到期国债，成立石嘴山市国债服务部，

为市财政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其工作职责是：代理发行、兑付债券，自营国

债。市国债服务部自成立以来，累计发行国债1．67亿元，兑付到期国债2．44

亿元o

1992年1月，为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市财政局增挂国有资产管理局牌

子，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市财政局局长兼任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局内增设

国有资产管理科，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和运营工作。

1997年7月，正式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为财政局的二级局，内设产权科、财

务监管科和综合科，配备干部lo人。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职能是：贯彻执行国有

资产管理政策、法规，负责全市国有资产的监管和运营，负责资产评估、产权交易

市场开发运作，监管国有股权和国资经营机构。同年，成立财政社会发展基金管

理局，为市财政局的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定编3人，增加科级干部职数1名。

财政社会发展基金管理局的工作职责是：有效地管理财政周转金，提高资金的运

作效益，培植财源，积极扶持企业发展。是年企业科分设为工交企业科和商贸企

业科。

1998年成立收费管理局，为市财政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配备干部4人。

收费局下设1个收费大厅和6个征收处，工作人员26名。收费局的工作职责

是：组织征收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及专项收费，办理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的审批，管理、发放、核销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统一收据，检查、监

督行政事业性收费中的违纪行为。同年增设社会保障科，编制3人。

1999年成立政府采购服务中心，为市财政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编制8

人，设主任1名，副主任1名。政府采购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责是：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效益的原则，择优为市财政预算管理的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所

需物料、工程和服务办理集中采购。

2000年末，市财政局内设机构有：国有资产管理局(二级局)和办公室、预算

科、行政事业科、综合计划科、农业科、工交企业科、商贸企业科、社会保障科、监

督检查科9个职能科室，财政社会发展基金管理局、收费管理局、会计函授站、国

债服务部、政府采购服务中心5个科级事业单位。人员配备情况为：干部63名，

工勤人员31名；其中处级干部7名，科级干部33名，一般干部23名o



第十八篇财 政 81 1

表18—1

市财政局历任领导更迭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民族 任 职 时 间

局长 齐廷杰 男 汉 1959．12一1970

市财政局 马维良 男 回 1960．3～1961．5
副局长

高登光 男 汉 1962．4～1964

钱树臣 男 汉 1971．9～1972．12市财政税务局
副组长 王景儒 男 汉 1971．9一19r72．12

革命领导小组 陈忠孝 男 汉 1971．9～1972．12
钱树臣 男 汉 1972．12～19r73．6

市财税局 副局长 王景儒 男 汉 1972．12—1973．6
陈忠孝 男 汉 1972．12～1973．6

处长 张生德 男 汉 1973．7～1975．12

李生华 男 汉 1973．7～1975．12

银北地区 齐廷杰 男 汉 1973．7一lsr75．12

王志强 男 汉 1973．7—1975．12
财贸处 副处长

马维良 男 回 1973．7—1975．12

钱树臣 男 汉 1973．7～1975．12

刘圣君 男 汉 1973．7_1975．12

代局长 1975．12一1978．2

局长
李生华 男 汉

1978．2一1979．3
代局长 钱树臣 男 汉 1978．6一19r79．1

市财税局
钱树臣 男 汉 1976．12～1978．6

副局长 高登光 男 汉 1975．12一1979．4

齐廷杰 男 汉 1975．12～1978．12

钱树臣 男 汉 19r79．1—1985．6

庞廷瑞 男 汉 1985．6—1990

局长 张雨祯 男 汉 1990．8—1994

王振海 男 汉 1994．6一1999

封彦智 男 汉 1999．4～

姜增寿 男 汉 1979．8～1983．8

陈崇德 男 汉 1983．8～1钙15

市财政局 周梦祥 男 汉 1984．2～1993

副局长 许进 男 汉 1993．3—1999

范鼎新 男 汉 1995．10～

刘立群 男 汉 1996．9一

黄德志 男 汉 2000．2～

总会计师
吴希文 男 汉 1990．1l一1992

范鼎新 男 汉 1992．10—1995

(副处) 胡存林 男 汉 1997．2一

政府采购中心 主任(副处) 崔艳萍 女 汉 199r7．7一

国有资产局 局长(nO处) 马明礼 男 回 1999．8～

二、荣誉(1990—2000年)

(一)荣获省部级以上先进集体

1．市财政局。1995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全区会计工作先进集体；1998

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全区第四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1998年被国家财

政部、人事部评为全国财政系统先进集体；1998年被国家纪委、财政部评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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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系统会计专业知识培训组织管理先进集体；1999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

评为全区文I删单位；1998年，市财政局党总支被自治区党委评为全区先进基层

党组织。

2国有资产管理局：1993年被国家财政部评为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

查先进单位；1995年被国家财政部评为全国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先进单位。

(二)受省部级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

局长封彦智(中)与领导成员在研究工作

陈崇德1993年被国家财政部

评为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先

进个人。

崔艳萍 1994年被国家财政部

评为全国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先进

个人。

徐大伟 1995年被国家财政部

评为全国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先进

个人．

范鼎新1995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全区会计工作先进个人，

马惠琴 1997年被国家财政部评为全国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先进个人。

郭惠明 】997年荣获国家财政部全国财政系统公文处理知识竞赛三等奖。

李志军 1998年被国家财政部评为全国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先进个人。

金国新 1998年被国家纪委、财政部评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会计专业知识

培训优秀管理者。

桑晓燕 1998年被国家纪委、财政部评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会计专业知识

培训优秀辅导教师。

第二节 财政体制

一、解放前的财政体制

民国34年(1945年)，民国政府行政院发布《中央分配县市国税处理办法》规

定，营业税、遗产税、目J花税、财产税、租赁所得税、财产出卖所得税各以50％分

配给原收入县市，列入县市预算．民国35年(1946年)，冈抗战胜利，田赋减征一

半．民国37年f1948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苛捐杂税名}{繁多，没有定额．法币贬值后改换金元券，不到半年金元券贬值。

随着国民政府的垮台，地方财政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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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放后财政体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

一直延续到l鲻2年。

1953．1957年，自治区对市、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划给

市县的固定收入是：屠宰税、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特种行业消费税、车船

使用税、市县企业收入、行政(事业、公产、其他)收入，财政支出按隶属关系划分。

1960年，在原惠农县财政的基础上建立石嘴山市财政。当时自治区对石嘴

山市实行“按固定比例分成”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1979年。期间，

在体制的运行上进行了几次调整，采取的具体办法也不尽一致。1960～1963年

实行“总额分成”的办法；1964—1966年实行“总额分成”加“小固定”的办法，把工

商税收、盐税、农业税、牧业税和企业收入5种地方税作为自治区和石嘴山市的

总额分成收入，其他零星收入作为“小固定”全部划给石嘴山市；1967～1973年，

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先是实行收支包干办法，后来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分

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办法。

1980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财政体制也进行了全面改革，自治区对

石嘴山市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按照这一体制，划

分给石嘴山市的固定收入是：市属企业收入、农牧业税、盐税、工商所得税和其他

收入。调剂收入是：工商税。同时，核定了收支包干指标和收入分成比例。包干

指标以1979年预算执行数为基数；调剂分成比例为35．9％。1984年自治区将调

剂分成比例调整为34．6％。

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的财政体制。按

照这一体制，划给石嘴山市的固定收人是：集体企业所得税、市属企业调节税、产

品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供销社和中外合营企业工商税、农业税、个人所得

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其他收入。财政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

分。对不宜实行包干的专项支出，由自治区专项拨款。对固定收入大于支出的

部分实行总额分成，石嘴山市留用66．3％，上解自治区33．7％。1987年，因惠农

县恢复县制，自治区又调整了分成比例，石嘴山市留用78％，上解自治区22％o

该体制延续至1993年o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划分给石嘴山市的

固定收人是：营业税、市属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屠

宰税、农牧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税和印花税；共享收入是：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共享比例为7：3，即自治区70％，石嘴山市30％o同时确定

了税收返还基数。

1996年，自治区对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了调整，将原属自治区固定收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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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25％部分全部划给石嘴山市(大武口电厂除外)；将原属自治区固定收入的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资源税调整为共享税，共享比例为5：5；将原共享税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比例由7：3调整为3：7，即自治区30％，石嘴山市

70％；将原共享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划为石嘴山市的固定收入。

同时对税收返还基数进行了调整。

1997年，自治区将石嘴山电厂缴纳的增值税25％划为自治区级收人，并对

税收返还基数进行了调整。

三、市辖区财政体制

1980年，各辖区成立财政局时，只是一个一级预算拨款单位，辖区的收入解

缴市级金库，支出由市财政拨给各区财政局，再拨付辖区各单位。

1987年，在郊区下营子乡开展了乡财政的试点工作o 1988年初，全面建立

了乡财政体制。

1990年，市政府为了调动辖区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决定在各辖区建立相对

独立的一级财政，设立辖区级金库，对各辖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总额分

成、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划分了市与辖区的收支范围，确定了收人分成比例。

1992年，对各辖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总额分成、一定三年”的财政

体制。重新划分了市与辖区的收入范围，并对收入分成比例做了适当调整。

1994年，实行市辖区分税制财政体制，并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重新

划分了市辖区的收入、支出范围。市本级固定收入为：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30％(另70％归自治区)、市属国有企业所得税、专项收入和其他收

入。辖区的固定收入是：辖区属企业所得税、辖区范围集体(私营)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车船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税、

印花税。市辖区共享收入为营业税，分享比例是6：4，即市本级60％、辖区40％o

1996年，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对

市辖区财政体制做了适当调整。将自治区下划的增值税25％，固定资产投资方

向调节税和资源税的50％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作为市本级固定

收人；各辖区的超收部分(以1994年为基础)按3：7分成，即市本级30％、辖区

70％；较大的政策性增支，市辖区共同负担，其中市本级70％、辖区3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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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财政¨qxh支帚一早 煳以又

第一节 财政收入

一、综述

地方财政收入，是地方财政对本地区的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无偿筹集进行

经济建设的资金。石嘴山市财政收入由各项税收、企业收入、其他收入和专项收

入四大类组成。后来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变化，财政收入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1949～1959年的10年里，财政收入按行政管辖区域，由原惠农县管理。

1960年石嘴山市建市，当年财政收入完成994．3万元。其中企业收入为

253．85万元，占本年收入的25．54％；各项税收708．19万元，占本年收人的

71．22％，其他收入32．25万元，占本年收入的3．24％。

1970年，财政收入完成1515．64万元，比1960年增加521．34万元，增长率为

52．29％o其中企业收入为一70．27万元，占本年收入的一4．54％，各项税收

1564．19万元，占本年收入的103．2％；其他收入20．27万元，占本年收入的

1．34％o与1960年相比，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1980年，财政收入完成2270．43万元，比1970年增加754．79万元，增长率为

50％o其中企业收入为322．54万元，占本年收入的14．2％；各项税收1920．9万

元，占本年收入的84．6％；其他收入26．99万元，占本年收人的1．2％o税收收入

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1990年，财政收入完成10526．8万元，比1980年增加8256．37万元，增长3．6

倍。其中企业收入为一951．6万元，占本年财政收人的一9．04％；各项税收10963

万元，占本年财政收入的104．14％；专项收入182．9万元，占本年财政收入的

1．74％；其他收入332．5万元，占本年财政收入的3．16％。

2000年，财政收入完成33969万元，比1990年增加23442．2万元，增长率为

323％，其中，企业收入为1826万元，占本年收入的5．4％；各项税收22993万元，

占本年收入的67．7％；专项收入1462万元，占本年收入的4．3％；其他收入2911

万元，占本年收入的8．6％；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777万元，占本年收人的14．1％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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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2年石嘴山市地方财政收入构成表

表18—2 单位：万元

本年收入 1．企业收入
年份

合计 市区 平罗县 陶乐县 合计 市区 平罗县 陶乐县
1960 994．30 720 258．4 15．9 253．85 129 122．15 2．7

1961 600．32 476 118．4 5．92 10．94 23 —11．64 0．42

1962 558．03 385 169．4 3．63 —77．87 —40 —34．75 —3．12

2．各项税收 3．其它收入
年份

合计 市区 平罗县 陶乐县 合计 市区 平罗县 陶乐县
1960 708．19 565 130．99 12．20 32．25 26 5．25 1．00

1961 558．44 434 118．4 6．04 19．30 19 O．30

1962 573．56 409 157．98 6．58 27．66 16 11．49 O．17

1990年石嘴山市地方财政收入及构成表

表18—3 单位：万元、％

合 计
项 目 市区 平罗县 惠农县 陶乐县

金额 所占％
全市合计 10526．8 100．O 7065．4 2833．7 531．8 95．9

1．工商税收 10239．2 97．27 7167．7 2560．9 428．1 82．5

2．农牧、Ip税收及耕地占用税 330．8 3．14 22．6 2cr7．8 80．3 20．1

3．国营食、lp所得税 370．3 3．52 67．6 92．4 1．7 8．6

4．国营食、Ip调节税 22．7 n 99 15．8 6．9

5．国营今、I ，卜缴利润 73．0 0．69 17．2 42．9 4．4 8．5

6．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一89r7．8 —8．53 —723．0 一1199 n 一23．7 —31．1

7．能交萤点建设基会收入
8．专款收人 182．9 1．74 152．9 26．0 3．3 O．7

9．基建货款归还收入
10．其宦收入 332．5 3．14 234．2 54．0 37．7 6．6

11．国家预算调节慕余
12．国营仑、Ip承包收入退摩 一124．8 —1．19 —89．6 —35．2

注：财政收入未包括自治区补助收入和上年节余收入及其它收入。

二、各时期财政收入变化情况

(一)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 全市财政收入合计为2396．78万元，

年平均收入798．92万元，平均年增长19．62％o其中：市属财政收入合计为1830

万元，占全市收入的76．4％，年平均收入610万元，平均年增长23．26％；平罗县

财政收入合}l为534万元，占全市收入的22．3％，年平均收入178万元，平均年

增长9．54％；陶乐县财政收入合计为32．7万元，占全市收入的1．3％，年平均收

入10．9万元，平均年增长46．86％o

(--)“三五”时期(1966～1970年)全市财政收人合计为5353．86万元。年

平均收入为1070．77万元，平均年增长9．67％。其中：市属收入合计为4057万

元，占全市收入的75．7％，年平均收入811．4万元，平均年增长9．72％；平罗县收

入合计为1242．7万元，占全市收入的23．3％，年平均收入248．54万元，平均年增

长1．67％；陶乐县收入合计为54．16万元，占全市收入的1．O％，年平均收入

10．83万元，平均年增长0．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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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999年石嘴山市财政收入构成表

表18—4 单位：万元

全市 市区 平罗县 惠农县 陶乐县
项 目

1998 1999 1998 1999 1998 1999 1998 19919 1998 1999

收入合计 29512 30191 18矿75 20519 7387 6809 27镐 2472 402 391

一般预算收入合计 26730 2815l 17钙12 19505 6603 6143 2252 2128 383 375

增值税 6692 7996 4710 5760 1515 1650 442 560 25 26

营业税 3553 4136 2078 2475 10111： 21369 321 95 119

企业所得税 1217 1536 1005 1181 184 30B 25 46 3 6

企业所得税退税
个人所得税 1642 2314 “68 1802 319 284 119 183 36 45

资源税 102 88 88 67 14 20 1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 110 129 94 95 13 30 l 2 4

城市维护建设税 2087 2234 1422 1728 518 381 139 116 8 9

房产税 820 89r7 647 674 121 172 45 43 7 8

印花税 648 519 635 507 1l 9 2 2 1

城镇土地使用税 447 459 387 343 47 94 11 20 2 2

土地增值税 6 5 3 5 3

车船使用税 174 172 139 129 26 32 8 9 1 2

屠宰税 16 19 11 14 5 5

宴席税
农业税 1514 1414 40 25 1020 937 372 377 82 75

农业特产税 40 42 13 17 lO 8 7 7 10 lO

牧业税 22 21 1 l 10 9 8 8 3 3

耕地占用税 l 1

契税 216 157 200 114 13 37 3 5 l

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53 45 17 —7 20 52 6

行政性收费收入 1882 936 1184 486 506 312 138 92 54 46

罚没收入 1557 1619 1181 1250 232 234 10l 125 43 10

专项收入 1255 1253 993 1032 175 142 80 71 7 8

土地和海域有偿使用收入 2325 1724 1300 1438 789 253 229 33 7

其他收入 407 436 210 369 60 10 133 57 4

基金收入合计 2782 2040 1483 1014 784 666 496 344 19 16

农业部 ‘．】基金收入 15 15

地方财政税费附加收入 2034 1377 1锅3 999 250 231 301 147

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收入 273 210 175 126 79 68 19 16

文教部门基金收入 475 438 359 309 116 129

(三)“四五”时期(1971。1975年)全市收人合计为12300．55万元，年平均

收入为2460．11万元，平均年增长14．2％。其中：市属收入合计为9278万元，占

全市收入75．4％，年平均收入1855．6万元，平均年增长11．78％；平罗县收入合

计为2985．2万元，占全市收入的24．3％，年平均收入597．04万元，平均年增长

2．01％；陶乐县收入合计为37．35万元，占全市收入的0．3％，年平均收入7．47万

元，平均年增长O．24％o

(四)“五五”时期(1976～1980年)全市收入合计为17480．85万元，年平均

收入为3496．17万元，平均年增长一7．56％。其中：市属收入合计为12072．46万

元，占全市收入的69．06％，年平均收人为2414．5万元，平均年增长一10．84％；平

罗县收入合计5270．9万元，占全市收入的30．14％，年平均收入为1054．18万元，

平均年增长0．82％；陶乐县收入合计为137．49万元，占全市收入的0．8％，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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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入为27。5万元，平均年增长34．63％。

(五)“六五”时期(1981～1985年)全市收人合计为13917．49万元，年平均收

入为2783．5万元，平均年增长17．12％。其中：市属收入合计为9156．98万元，占全

市收入的65．8％，年平均收入为1831．4万元，平均年增长20．9l％；平罗县收入合

计为4604．43万元，占全市收入的33．08％，年平均收入为920．9万元，平均年增长

10％；陶乐县收入合计为156．08万元，占全市收入的1．12％，年平均收入为31．22

万元，平均年增长为零。这一时期，石嘴山市根据自治区调整的收入范围，建立了

辖区财政，狠抓增收节支工作，积极开辟新的财源，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六)“七五”时期(1986～1990年) 全市收入合计为43392．1万元，年平均

收入为8678．42万元，平均年增长16．03％。其中：市属收入合计为30528．7万

元，占全市收入的70．36％，年平均收入为6105．74万元，平均年增长14．11％；平

罗县收入合计为11025．3万元，占全市收入的25．4％，年平均收入为2205．06万

元，平均年增长16．77％；陶乐县收入合计为414．9万元，占全市收入的0．96％，

年平均收入为82。98万元，平均年增长15．43％。这一时期，财政工作始终立足

于改革，1987年，建立了乡财政，完善了市辖区财政体制。1988年，对财政预算

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财政信用资金的使用进行改革，向企业低息或无息贷款，加

大对企业的投入，1990年建立新的市辖区财政体制，加强事权与财权的统一，调

动了辖区政府理财的积极性，促进了财政收人的稳定增长o

(七)“八五”时期(1991～1995年)全市收入合计为61779．6万元，比“七

五”时期增加18387．2万元，年平均收入为12355．9万元，平均年增长14．3％。其

中：市属收入合计为43262．5万元，占全市收入的70．02％，年平均收入为8652．5

万元，平均年增长15．6％；平罗县收入为14165．5万元，占全市收入的22．9％，年

平均收入为2833．1万元，平均年增长11％；惠农县收入为3815．2万元，占全市

收入的6．18％，年平均收入763．04万元，平均年增长18．3％；陶乐县收入为

536．4万元，占全市收入的0。9％，年平均收入为107．28万元，平均年增长1．9％。

这一时期，由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市县财政收入总量有所减少，收入

出现负增长。五年间，市财政向自治区财政借人有偿使用资金，采用预算内安排

等形式，支持重点企业技改、扩建和困难企业恢复生产，取得较好效果。

(八)“九五”时期(1996～2000年) 全市财政收入合计为128086．60万元，

年平均收入为25617．32万元，平均年增长28．87％o其中：市属收人合计为

86730．40万元，占全市收入的67．72％，年平均收入为17346．08万元，平均年增

长29．41％；平罗县收入合计为29551．90万元，占全市收入的23．07％，年平均收

入为5910．38万元，平均年增长24．47％；惠农县收入合计为10008．50万元，占全

市收入的7．82％，年平均收入为2001．70万元，平均年增长35．91％；陶乐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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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为1795．80万元，占全市收入的1．39％，年平均收入为359．16万元，平均年

增长40．17％。“九五”时期承上启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积极争取自治区扶持市

县财政收入上台阶资金，支持企业改制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培植财源，

财政收入继续保持适度增长。

石嘴山市历年财政收入统计表

表18—5 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市属 平罗县 陶乐县 惠农县
1949 54．37 53．84 0．53
1950 44．53 39．70 4．82
195l 80．70 74．80 5．90
1952 88．00 88．00
1953 108．00 70．00 110．00
1954 261．00 118．00 143．oo
1955 266．00 120．00 146．oo
1956 273．70 128．00 145．70
1957 299．50 141．00 158．50
1958 359．04 216．00 141．70 1．34
1959 650．14 470．00 172．90 7．24
1960 994．30 720．00 258．40 15．90
1961 600．32 476．00 118．40 5．92
1962 558．03 385．00 169．40 3．63
1963 653．14 540．00 108．30 4．84
1964 788．44 569．oo 203．00 16．44
1965 955．20 721．00 222．70 11．50
1966 1086．83 800．00 271．70 15．13
1967 834．30 583．00 241．00 lO．30
1 9|68 764．20 538．00 217．00 9．20
1969 1152．89 878．00 267．00 7．89
1970 1515．64 1258．oo 246．oo 11．64
1971 1758．30 1376．00 381．印 O．70
1972 2067．17 1610．00 451．90 5．27
1973 2463．06 1871．00 584．90 7．16
1974 2647．94 1912．00 722 30 13．64
1975 3364．08 2509．00 844．50 10．58
1976 3207．25 1976．00 1209．50 21．75
1977 3513．67 2155．00 1345．70 12．97
1978 4067．08 3034．00 looO．70 32．38
1979 讹．42 3494．26 904．57 23．59
1980 2270．43 1413．20 810．43 46．80
1981 1669．99 钙15．68 661．13 13。18
1982 1872．00 1129．70 712．90 29．40
1983 2412．60 1503．oo 875．20 34．40
1984 2959．30 l戳『7．30 1049．70 32．30
1985 500B．60 3651．30 1305．50 46．80
1986 6053．70 4585．60 1404．10 64．00
1987 7319．20 5391．40 1862．30 65．50
1988 9237．10 6447．70 2275．90 92．30 421．20
1989 1()255．30 7038．60 2649．30 97．20 470．20
1990 10526．80 7065．40 2833．70 95．90 531．80
1991 14864．30 11425．80 2709．00 129．50 600．00
1992 129914．60 9222．oo 29s12．20 125．20 655．20
1993 16692．30 10863．20 4443．60 113．90 1271．60
1994 7673．10 5279．30 1660．70 80．40 652．70
1995 9555．30 6472．20 2360．00 87．40 635．70
19916 18554．60 12692．40 4401．90 196．80 1263．50
199r7 2魄．00 13545．00 5352．00 368．00 1417．00
1998 26730．00 17492．00 6603．00 383．00 2252．00
1999 28151．00 19505．00 6143．00 375．00 2128．00
2000 339169．00 234916．00 7052．00 473．00 2948．00

说明：1988年前惠农县数据计算在市属内。



24．06％，1999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9．51％。其他各项支出所占财

政支出的比例有升有降。

1960年，文教卫生科学体育事业费支出155．67万元，占财政支出的

11．41％；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12．58万元，占O．92％；行政管理费支出128．7

万元，占9．44％；其他支出119．66万元，占8．77％o 1970年文教卫生科学体育事

业费支出238．8万元，占财政支出的19．25％；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31．63万

元，占2．53％；行政管理费支出152．98万元，占12．33％；其他支出33．54万元，占

2．7％。1980年文教卫生科学体育费支出873．74万元，占财政支出的33．15％；

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75．05万元，占2．85％；行政管理费支出526．17万元，占

19．96％；其他支出203．35万元，占7．71％o进入90年代，各项支出的绝对值增

大，但所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其中，1990年，文教卫生科学体育事业

费支出4296．3万元，占财政支出的30．39％；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206．4万元，

占1．46％；行政管理费支出1645万元，占11．64％；其他支出878万元，占

6．21％o 1999年，文教卫生科学体育事业费支出10471万元，占财政支出的

26．03％；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661万元，占1．64％；行政管理费支出4568万

元，占11．36％，其他支出4631万元，占11．51％o在此期间，1997年预算支出科

目发生了变化，分为一般预算支出和基金预算支出，1997～1999三年间，基金预

算支出累计9992万元，占一般预算支出的9．13％。

以资展支占升由济坚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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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2年石嘴山市财政支出分类表

表18—6 单位：万元

项 目 1960 1961 1962 项 目 19(的 1961 1962

基建支出 450．55 81．07 13．09 城镇人员下乡费

企业挖改及五小补助 0．28 文教卫生事业费 155．67 123．97 105．00

流动资金 51．06 104．38 抚恤和社会救济费 12．58 27．30 31．02

支援农业支出 123．20 149．40 42．50 行政管理费 128．70 110．00 102．59

工交商事业费 84．oo 7．00 7．00 其它支出 119．66 7．33 18．47

城市维护和防空费 102．00 8．oo 10．00

1990年石嘴山市地方财政支出及构成表

表18—7 单位：万元

合 计
项 目 市属 平罗县 惠农县 陶乐县

金额 所占％

全市合计 14136．1 100．00 8042．7 3793．O 1453．1 847．3

1．基本建设支出 266．2 1．88 191．8 50．4 44．O 15．0

2．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449．9 3．18 239．5 150．9 25．O 34．5

3．简易建筑费 6．5 2．5 4．O

4．科桔=项费用 55．2 0．39 38．1 9．9 2．7 4．5

5．流动资金 144，5 1．02 llO．0 20．O lO．O 4．5

6．支援农业生产支出 1202．1 8．50 55．7 764．3 284．3 97．8

7．农林水气部门事业费 619．6 4．38 153．2 252．3 1晒．1 128．O

8．工交部门事业费 220．6 1．56 100．8 86．8 1．9 31．1

9．商业部门事业费 25．6 O．18 25．6

10．城市维护费 1152．8 8．16 994．2 120．2 28．7 9．7

11．城镇青年就业经费 27．5 0．19 9．5 15．3 1．2 1．5

12．文教卫生事业经费 3807．7 26．94 1829．6 1316．5 456．4 205．2

13．科学事业费 49．7 0．35 27．8 16．8 1．5 3．1

14．其它部门事业费 439．4 3．11 249．O 118．2 47．5 24．7

15．抚恤和社会救济费 206．4 1．46 84．O 79．3 29．2 13．9

16．行政管理费 1645．O 11．64 863．1 409．5 195．2 l”．2

17．公检法支出 722．6 5．11 537．2 114．6 48．8 22．0

18．价格补贴 1801．4 12．74 1878．9 140．3 51．9 30．3

19．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 124．1 O．88 18．O 52．5 32．5 21．1

20．其它支出 878．0 6．21 701．4 71．2 82．9 22．5

21．总预备费类

22．专项支出 231．8 1．64 227．8 3．3 O．7

注：财政收支未包括上解自治区支出、购买国库券、地方供给财政款和年终滚存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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